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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 ）摘要
２００６年第１号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１９９８］１６号文批准，于１９９８

年４月９日成立的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Ａ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Ｂ座８层
法定代表人：凌新源
总经理：范勇宏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１９９８年４月９日
注册资本：１３８００万元
存续期间：１００年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６８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６６
联系人：张弘弢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占总股本比例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７２５％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７２５％
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５％
合计 １００％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凌新源先生：董事长，硕士。 现兼任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中

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总裁助理、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总裁助理、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副经理。
范勇宏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博士。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华北业务总监、华夏证券有

限公司北京东四营业部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
李民吉先生：董事，硕士。 现任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中国光大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负责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东四十条营业部总经理、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
总经理、首创证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

范剑先生：董事，硕士。 现任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曾任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市场
部副总经理。

李洋先生：董事，学士。 现任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保全部总经理。 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外事财务
处处长。

王邦志先生：董事，硕士。 现任中国科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信贷部项目经理、证券总部总经理。

王连洲先生：独立董事，学士。现已退休。中国《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３部重要民商法律起草工
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曾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造币局工作。

龙涛先生：独立董事，硕士。现任海问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曾
在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纽约分部从事审计和财务分析工作。

涂建先生：独立董事，学士。 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资产管理中心主任，
并兼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

鲁明泓先生：独立董事，博士。 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研究员。 曾
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刘芳勤女士：独立董事，学士，高级经济师。 现已退休。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朝阳支行副行长、吉林
省长春市计划委员会副处长。

滕天鸣先生：执行副总经理，硕士。 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和机构理财部总经理等。
李操纲先生：副总经理，博士。 曾任南京民信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部门副

总经理。
方瑞枝女士：督察长，硕士。 曾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工作。
周伟明先生：监事，硕士。 现任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市场研究部经理、副

总经理。 曾任江苏联合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研究员、上海分部经理。
张鸣溪先生，监事，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北京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

总经理、财务总监。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并购业务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投资银
行总部副总经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瞿颖女士：监事，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稽核部业务主
管。 曾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２、本基金基金经理
王亚伟先生，经济学硕士。曾任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业务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研究经理。 １９９８ 年加

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兴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现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蒋征先生，ＭＢＡ。 曾任职于中国保险信托投资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丰和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助理、泰和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３年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兴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３、本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如下：
范勇宏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滕天鸣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王亚伟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刘文动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杨爱斌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总监。
石波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股票投资部执行副总经理、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
文鸣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张益驰先生：兴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程海泳先生：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４、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本基金之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基本情况如下：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肖 钢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捌佰陆拾叁亿玖仟零叁拾伍万贰仟肆佰玖拾柒元捌角叁分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成立日期：１９１２年２月５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１９９８】２４ 号
托管部门总经理：秦立儒
托管部门联系人：宁敏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７７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发展概况：
中国银行业务覆盖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为个人客户和公司客

户提供全面和优质的金融服务。 在近百年的岁月里，中国银行以其稳健的经营、雄厚的实力、成熟的产品
和丰富的经验深得广大客户信赖，打造了卓越的品牌，与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中国银行主营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等业务。 公司业务以授信产品为基础，向客户
提供包括存款、结算、清算、资金、托管等在内的各项金融产品和融资、财务解决方案。 零售业务以个人及
小企业法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客户提供包括储蓄存款、消费信贷、银行卡、个人理财、汇款等在内的各项
金融服务。 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银行曾创造了中国银行业的许多第一，所创新和研发的一系列金融
产品与服务均开创历史之先河，在业界独领风骚，享有盛誉。 目前在外汇存贷款、国际结算、外汇资金和贸
易融资等领域仍居领先地位。 中国银行网络机构覆盖全球２７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银行机构总数１１，９１０个，
其中境内机构共计１１，３０７个，境外机构共计６０３个，是目前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有近百年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在中国金融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银行于１９１２年
由孙中山先生批准成立，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３７年间，中国银行先后是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
国际汇兑银行和外贸专业银行。 中国银行以诚信为本，以振兴民族金融业为己任，在艰难和战乱的环境中
拓展市场，稳健经营，锐意改革，表现出了顽强的创业精神，银行业务和经营业绩长期处于同业领先地位，
并将分支机构一直拓展到海外，在中国近现代银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１９４９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９４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与其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一道成为国家
金融业的支柱。 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中国银行先后成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发钞银行。

为提高竞争优势， 中国银行从２０００年初开始围绕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
２００１年，中国银行成功重组了香港中银集团，将１０家成员银行合并成当地注册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２年７月，重组后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境外上市的
国有商业银行。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４日，中国银行在与国际同业和国内同业的激烈竞争中，凭借雄厚的实力和优良的服务，
脱颖而出，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优秀代表携手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成为北京奥运会唯一的银行合作伙伴。

中国银行于２００３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银行，围绕“资本充足、内控严
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目标，进一步完善符合现代
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机制，稳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工作。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６日，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中国银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启动了新的航程。

中国银行多年来围绕客户需求所做的不懈努力，得到了来自业界、客户和权威第三方的广泛认可。 曾
先后９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中国最佳银行”；连续１６年进入《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在全球
新兴市场２５０大银行按所有者权益进行的排名中名列第一，在亚洲《银行家》杂志３００大银行按所有者权益
排名第二，是中国资本最雄厚的商业银行。同时，先后被《欧洲货币》和《资产》评为“ 中国最佳银行”和“中
国国内最佳银行”；被美国《环球金融》杂志评为“２００４年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２００４年中国最佳外汇
银行”、“中国最佳银行”及“亚洲最佳项目融资银行”；被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现金管理业
务银行” 及 “中国最佳外汇业务银行”； 被 《亚洲风险》 杂志评为 “中国内地最佳金融风险管理奖”；被
ＭａｓｔｅｒＣａｒｄ国际组织评为“２００４年最佳双币卡奖”、“２００４年亚太区最佳联名卡（万科）奖”及“２００４年最佳国
际卡发卡奖”；被Ｖｉｓａ国际组织评为“２００４年最佳奥运卡拓展奖；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后，先后荣获《投资者关
系》“最佳ＩＰＯ投资者关系奖”和《亚洲金融》“最佳交易、最佳私有化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世纪信誉，环球共享。 中国银行将秉承 “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强化公司治理，追求卓越效
益，创建国际一流大银行”的宗旨，依托其雄厚的实力、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成熟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
竭诚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银行服务，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财务概况：
２００４年中国银行集团实现营业利润５７８亿元，净利润２０９亿元。 剔除２００３年出售中银香港部分股份获

得净投资收益的影响，集团２００４年营业利润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２１．３％。
（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截止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末，中国银行已托管景宏、同盛、同智、兴安、易方达平稳增长、易方达策略成长、易

方达积极成长、易方达货币市场、易方达月月收益、嘉实服务增值、嘉实成长收益、嘉实理财通系列（含嘉
实稳健、嘉实增长、嘉实债券）、嘉实货币市场、嘉实沪深３００指数、银华优势企业、海富通收益增长、海富通
货币市场、海富通股票、天同１８０指数、金鹰成份股优选、华夏回报、华夏大盘精选、景顺长城景系列（含景
顺长城动力平衡、景顺长城货币市场、景顺长城优选股票）、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泰信天天收益、招商先
锋、大成蓝筹稳健、湘财荷银行业精选、国泰金象保本增值、友邦华泰盛世中国、南方高增长、工银瑞信核
心价值股票型、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基金等３７只证券投资基金，覆盖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
市场型、指数型、行业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和理财品种，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
管规模位居同业前列。

（三）主要人员情况
肖钢先生，自２００４年８月起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自２００３年３月起任中国银行董

事长、党委书记、行长，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期间曾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
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广东省分行行长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计划资金司司长等职。 肖先生出生
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８１年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１９９６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李礼辉先生，自２００４年８月起担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行长。 ２００２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８月担任
海南省副省长。 １９９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９月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４年７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
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新加坡代表处首席代表、福建省分行副行长等职。 李先生出生于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９７７年毕
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１９９９年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和经
济学博士学位。

李早航先生，自２００４年８月起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 自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起任中国
银行副行长。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历任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行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计算机中心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李先生出生于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７８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

秦立儒先生，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起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年５月至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负责人。 ２００４年４月至２００５年５月任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全球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２００２年７月至２００４年４月任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资金部总经理；
１９９９年６月至２００２年７月任香港中银集团外汇中心总经理；１９９７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
（香港中银集团）总经理；１９９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９月任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副总经理，主管全球资金交易；
１９９１年５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历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资金部经理、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１
年５月历任总行资金部副处长、处长；１９７８年２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先后在总行财会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卢
森堡分行从事资金交易工作。 秦先生出生于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９７８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销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Ａ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Ｂ座８层
法定代表人：凌新源
总经理：范勇宏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６８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０８
联系人：吴志军
２、代销机构：
（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６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６
联系人：张导
（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７５９８４０９
联系人：曲华蕊
（３）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仙霞路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联系人：曹榕
（４）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１３５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８０８１８
传真：（０２１）６２５８３４３９
联系人：韩星宇
（５）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黎晓宏
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权唐
（６）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１０、２４、２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１０、２４、２５层
法定代表人：马国强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５６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６２
联系人：盛宗凌
（７）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唐山路２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淮海中路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５６６－６５０７
传真：（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联系人：孙丽、李莹莹
（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湖贝路１０３０号海龙王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６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０１０）８４８６４８１８－６３２６６
传真：（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２６楼２６１１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１８３号大都会广场３６、３８、４１、４２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联系人：肖中梅
（１０）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９９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中保大厦１９楼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传真：（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８６７
联系人：杨盛芳
（１１）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朱利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６１３、６６５６８５８７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联系人：郭京华
（１２）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特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汉口路１３０号长江证券大厦５Ｆ
法定代表人：明云成
电话：（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５６０
传真：（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５３２
联系人：毕艇
（１３）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电话：（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４０３０２９４
联系人：孙洪喜
（１４）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２号合景国际大厦Ａ幢２２－２５层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２号合景国际大厦Ａ幢２２－２５层
法定代表人：张引
电话：（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８７、６３７８６２４０
传真：（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３１２
联系人：陈国才
（１５）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１９号华通大厦Ｂ座１０－１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１９号华通大厦Ｂ座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凌新源
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３１１６６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１８６５７
联系人：任杰、马嘉伦
（１６）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２９８号
办公地址：苏州市石路爱河桥２６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电话：（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联系人：方晓丹
（１７）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先烈中路６９号东山广场主楼五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６９号东山广场主楼六楼
法定代表人：吴张
电话：（０２０）８７３２０９９１
传真：（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联系人：皇繁豫、肖洁雯
（１８）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８８２、７２１
传真：（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８７９
联系人：袁红彬
（１９）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１６－２６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２１楼
法定代表人：胡继之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０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２
联系人：林建闽
（２０）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泉城路１８０号齐鲁国际大厦５层
办公地址：济南市泉城路１８０号齐鲁国际大厦５层
法定代表人：段虎
电话：（０５３１）５６８９６９０
传真：（０５３１）５６８９９００
联系人：罗海涛
（２１）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东海路２８号
办公地址：青岛市东海西路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电话：（０５３２）５０２３４５７
传真：（０５３２）５０２２０２５
联系人：丁韶燕
（２２）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９－４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４０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５１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２３７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０７５５）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联系人：黄健
（２３）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６９号山西国贸中心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６９号山西国贸中心
法定代表人：吴晋安
电话：（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６６、８６８６７０８
传真：（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７０９
联系人：邹连星、刘文康
（２４）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７２０号２０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巨鹿路７５６号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０２１）５８５５００２８
传真：（０２１）５０３６６８６８
联系人：盛云
（２５）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南路１２３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南路１２３号
法定代表人：钟伟华
电话：（０２０）８３２７０８４６
传真：（０２０）８３２７０５０５
联系人：陈新
（２６）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大钟亭８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大钟亭８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电话：（０２５）８３３６４０３２
传真：（０２５）８３３６４０３２
联系人：石健
（２７）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４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４、１６、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魏云鹏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联系人：高峰
（２８）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６３号中山国际大厦１２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银城东路１３９号华能联合大厦５楼
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６５０２０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６５９３８
联系人：陈伟
（２９）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２号安贞大厦３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２号安贞大厦３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８２８２８－３９０
传真：（０１０）６４４８２０９０
联系人：马泽承
（３０）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８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８号国联大厦７楼
法定代表人：范炎
电话：（０５１０）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０５１０）２８３１５８９
联系人：袁丽萍
（３１）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１５－１６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２００４室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１７２７１
联系人：张琦、陈建东
（３２）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人民大街１３８－１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李树
电话：（０４３１）９６６８８－９９、（０４３１）５０９６７３３
传真：（０４３１）５６８００３２

联系人：高新宇
（３３）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３６号证券大厦４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郑辉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９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联系人：金春
（３４）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２３９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８楼（深圳总部）
法人代表：张慎修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４３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９９１
联系人：杨玲
（３５）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１２８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１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李炜
电话：（０５３１）２０２４１８４
传真：（０５３１）２０２４１９７
联系人：付英梅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Ａ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Ｂ座８层
法定代表人：凌新源
总经理：范勇宏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６８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６６５６６
联系人：毛伟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１１层
法定代表人：王立华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８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５０
联系人：杨科
经办律师：吴冠雄 刘艳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５６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３３３号瑞安广场１２楼
法定代表人：Ｋｅｎｔ Ｗａｔｓｏｎ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３８６３３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３８６３３００
联系人：陈兆欣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 许康玮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的投资目标：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方向：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

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个股精选策略，根据细致的财务分析和深入的上市公司调研，精选出
业绩增长前景良好且被市场相对低估的个股进行集中投资。 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基金还将在
资产配置层面辅以风险管理策略，即根据对宏观经济、政策形势和证券市场走势的综合分析，监控基金资
产在股票、债券和现金上的配置比例，以避免市场系统性风险，保证基金所承担的风险水平合理。

１、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股票资产比例范围为４０％～９５％。为了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要求，基金保留的现

金以及投资于到期日在１年以内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等短期金融工具的资产
比例不低于５％。 根据股票、债券等资产类别的配置计划，为提高投资效率或避险，基金可投资于权证，权
证投资比例范围为０％～３％ 。本基金其余资产可投资于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债券投资比例有相关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本基金在成立后三个月内达到上述规定的投资比例。
２、个股精选策略
（１）构建备选股票池
本基金备选股票池主要包括市值不低于基准大盘股指数（目前为新华富时中国Ａ２００指数）成分股的

最低市值规模的大盘股，对大盘股的投资将占基金股票资产的８０％以上。 除此之外，基金还可以部分投资
于其他具有高成长潜力的股票，这部分股票由研究员提交投资建议报告，经基金经理和投资决策委员会
审议后确定。

（２）进行财务指标分析
主要分析公司的成本收入、现金流、资产负债结构等指标，并与同行业内的其他公司进行对比，从中

挑选出指标值较优或可能存在问题的公司，以此确定实地调研的优先顺序和关注重点。
（３）进行上市公司调研
实地调研重点考察公司的财务报表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并对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内部管理和外部

经营环境进行全面考察，从而形成对公司经营风险和业绩成长性的评估。
（４）评估个股价值并进行排序
根据实地调研的考察结果，对上市公司的公开财务数据进行风险调整和成长性调整，并计算调整后

的Ｐ／Ｅ、Ｐ／Ｂ、Ｐ／Ｓ、Ｐ／Ｃ、ＲＯＥ、ＰＥＧ等指标。 由于公司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基金将实时跟踪上
市公司风险因素和成长性因素的变动，对上述几个指标进行动态调整。 然后，基金将根据一段时间内整个
证券市场的风险特征以及不同公司的行业特征，对上述估值指标设置不同的权重，并根据综合考察后的
个股估值情况进行排序。
（５）确定投资组合

本基金采取相对集中的投资策略， 基金股票组合的持股个数一般不超过５０只 （新股申购不计算在
内）。 在上述排序过程之后，排名前５０位的个股将进入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其中排名越靠前的个股投资
比重越高。

在未来基金规模扩大或是上市公司数量大幅扩张，导致持股个数限制严重影响基金的投资操作和收
益能力时，本基金可在不改变集中持股策略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组合持股个数，并及时公告。

３、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在保持基金流动性的基础上，提高基金收益水平，并分散股票投资风

险。 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包括可转债）。 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的债券，将是本基金
债券投资重点关注的对象：（１）有较好流动性的债券；（２）在信用质量和剩余期限类似的条件下，到期收益
率较高的债券；（３）风险水平合理、有较好下行保护的债券；（４）在同等条件下信用质量较好的债券。

此外，基金还将积极参与风险低且可控的新股申购、债券回购等投资，以增加收益。 基金管理人在确
保与基金投资目标相一致的前提下，可本着谨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为取得与承担风险相称的收益，投资
于权证。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股票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新华富时中国Ａ２００指数。 未来，如所用基准指数不再符合本基金

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或有更合适的大盘股指数推出，基金管理人可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确定采
用其他基准指数并及时公告。

另外，本基金将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债券投资比例的相关规定。 为此，基金采用新华富时中国
国债指数作为债券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并根据基金的资产配置范围，将整体业绩比较基准设定为“新华
富时中国Ａ２００指数×８０％＋新华富时中国国债指数×２０％”。 未来，在更合适的债券指数推出、法律法规或监
管部门调整投资比例限制的相关规定等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确定采用其他
债券指数或变更整体业绩比较基准的构成并公告。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中等风险的品种，其长期平均的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债券基金和混合

基金，低于成长型股票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６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票 ６４７，９４９，３２６．８７ ８９．９２％
债券 ４３，５３０，７８８．４５ ６．０４％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合计 ２５，７７０，９３５．５３ ３．５８％
其他资产 ３，３０２，９２８．１０ ０．４６％
合计 ７２０，５５３，９７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分类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Ａ 农、林、牧、渔业 ７，１５３，９３７．６１ １．０２％
Ｂ 采掘业 ７０，２５４，１４４．０１ ９．９７％
Ｃ 制造业 ３４１，７９０，８５０．０６ ４８．５２％
Ｃ０ 其中：食品、饮料 ３３，６０４，４５４．７８ ４．７７％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４６，４６９，６０９．０８ ６．６０％
Ｃ２ 木材、家具 １５，３５６，０７３．３９ ２．１８％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７０，３８９，０６１．４８ ９．９９％
Ｃ５ 电子 １７，５９５，５３８．５２ ２．５０％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５，３０９，６７８．０８ ２．１７％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１０，４１１，６５４．３３ １５．６７％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３２，６５４，７８０．４０ ４．６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６８９，９５２．１６ ３．９３％
Ｅ 建筑业 ４３，３８８，０８５．５６ ６．１６％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５１，９４７，１７９．０２ ７．３７％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６，４６５，８３９．００ ８．０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４，３５７，５４５．４５ ３．４６％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４，９０１，７９４．００ ３．５４％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６４７，９４９，３２６．８７ ９１．９９％
３、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期末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１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１１，７５７，７５８．００ ５４，７９１，１５２．２８ ７．７８％
２ ６００００９ 上海机场 ３，１５５，０５５．００ ４５，４９５，８９３．１０ ６．４６％
３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１２，３４２，９８３．００ ３４，５６０，３５２．４０ ４．９１％
４ ６００９７０ 中材国际 １，５９９，９９５．００ ２４，７６７，９２２．６０ ３．５２％
５ ６００１７７ 雅 戈 尔 ５，９９９，９１３．００ ２０，４５９，７０３．３３ ２．９０％
６ ６０００１１ 华能国际 ３，３９９，９６２．００ １９，５１５，７８１．８８ ２．７７％
７ ０００８６６ 扬子石化 １，５９９，９４２．００ １８，７８３，３１９．０８ ２．６７％
８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３，４７３，９１１．００ １８，６２０，１６２．９６ ２．６４％
９ ０００９１１ 南宁糖业 ３，２５１，２１８．００ １８，５６４，４５４．７８ ２．６４％
１０ ６００５８４ Ｇ 苏长电 ３，０２８，４９２．００ １７，５９５，５３８．５２ ２．５０％
４、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１ 国 债 ３９，２６２，８０７．０５ ５．５７％
２ 金 融 债 － －
３ 央行票据 － －
４ 企 业 债 － －
５ 可 转 债 ４，２６７，９８１．４０ ０．６１％

合 计 ４３，５３０，７８８．４５ ６．１８％
５、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名称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１ ０５国债０２ ３９，２６２，８０７．０５ ５．５７％
２ 雅戈转债 ４，２６７，９８１．４０ ０．６１％
３ － － －
４ － － －
５ － － －
６、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２）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
（３）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元
交易保证金 ７５３，５８３．１９
应收利息 ７４８，６８５．３７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８００，６５９．５４
合计 ３，３０２，９２８．１０

（４）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１００１７７ 雅戈转债 ４，２６７，９８１．４０ ０．６１％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基金业绩

阶 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至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０．３０％ ０．４８％ －８．４７％ １．３２％ ８．７７％ －０．８４％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０．２０％ ０．８９％ －５．３３％ １．０３％ ５．１３％ －０．１４％

（二）基金份额收益分配情况表
单位：元／每份基金

２００４年年度 ２００５年年度
－ －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种类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证券交易费用；
（４）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５）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６）其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费用。
２、与基金运作有关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５％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５％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日期顺延。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５％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５％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
付日期顺延。

（３）本条第（一）条第１款第（３）至第（６）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关合同等的规定，按费
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无须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申购费
（１）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

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
（２）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前端申购费率
１００万以下 １．５％

１００万以上（含１００万）—５００万 １．２％
５００万以上（含５００万） １．０％

（３）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后端申购费率
１年以内 １．８％

满１年不满２年 １．５％
满２年不满３年 １．２％
满３年不满４年 １．０％
满４年不满８年 ０．５％
满８年以后 ０

（４）本基金申购费由基金管理人支配使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５）申购份额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前端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前端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Ｔ日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Ｔ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资产承担，产生的收益

归基金资产所有。
例三：假定Ｔ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三笔申购金额分别为１，０００元、１００万元和５００万元，如果投

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各笔申购负担的前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１ 申购２ 申购３

申购金额（元，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适用前端申购费率（Ｂ） １．５％ １．２％ １．０％
前端申购费（Ｃ＝Ａ×Ｂ） １５ １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净申购金额（Ｄ＝Ａ－Ｃ） ９８５ ９８８，０００ ４，９５０，０００
申购份数（＝Ｄ ／ １．２００） ８２０．８３ ８２３，３３３．３３ ４，１２５，０００
如果该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各笔申购获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申购１ 申购２ 申购３
申购金额（元，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申购份额（＝Ａ ／ １．２００） ８３３．３３ ８３３，３３３．３３ ４，１６６，６６６．６７

２、赎回费
（１）本基金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率为０．５％。其中，须依法扣除

所收取赎回费总额的２５％归入基金资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２）赎回金额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认购／申购费，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Ｔ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如果投资者在认购时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Ｔ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后端认购费用＝赎回份数×基金份额面值×后端认购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后端认购费用
其中，基金份额面值为１．００元。
如果投资者在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Ｔ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赎回份数×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申购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后端申购费用
其中，Ｔ日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Ｔ＋１日公告。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例四：假定某投资者在Ｔ日赎回１０，０００份，该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５０元，其在认购／申购时已交纳前端

认购／申购费，则其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总额＝１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５００元
赎回费用＝１２，５００×０．５％＝６２．５元
赎回金额＝１２，５００－６２．５＝１２，４３７．５元
例五：假定某投资者在设立募集期内认购本基金份额时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并分别在半年后、一年

半后和两年半后赎回１０，０００份，赎回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１．０２５、１．０８０和１．１４０元，各笔赎回扣除的
赎回费用、后端认购费用和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１ 赎回２ 赎回３
赎回份数（Ａ）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基金份额面值（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Ｃ） １．０２５ １．０８０ １．１４０
赎回总额（Ｄ＝Ａ×Ｃ） １０，２５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１，４００
赎回费用（Ｅ＝Ｄ×０．５％） ５１．２５ ５４ ５７
适用后端认购费率（Ｆ） １．２％ ０．９％ ０．７％
后端认购费（Ｇ＝Ａ×Ｂ×Ｆ） １２０ ９０ ７０
赎回金额（＝Ｄ－Ｅ－Ｇ） １０，０７８．７５ １０，６５６ １１，２７３
例六：假定某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该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

并分别在半年后、 一年半后和两年半后赎回１０，０００份， 赎回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分别为１．２３０、１．３００和
１．３６０元，各笔赎回扣除的赎回费用、后端申购费用和获得的赎回金额计算如下：

赎回１ 赎回２ 赎回３
赎回份数（Ａ）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Ｂ）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Ｃ） １．２３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６０
赎回总额（Ｄ＝Ａ×Ｃ） １２，３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６００
赎回费用（Ｅ＝Ｄ×０．５％） ６１．５ ６５ ６８
适用后端申购费率（Ｆ） １．８％ １．５％ １．２％
后端申购费（Ｇ＝Ａ×Ｂ×Ｆ） ２１６ １８０ １４４
赎回金额（＝Ｄ－Ｅ－Ｇ） １２，０２２．５ １２，７５５ １３，３８８

３、转换费
（１）基金转换费：无。
（２）转出基金费用：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应收的赎回费收取费用，如该部分基金采用后端收费模式

购买，需收取正常赎回时应收的后端申购费。
（３）转入基金费用：对转入基金申购费费率进行优惠，收取优惠申购费，细则如下：
①申购赎回费大于零的基金之间的转换
第一，任意收费模式基金Ａ转入前端收费基金Ｂ（Ａ→Ｂ）
如果Ｂ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比Ａ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档高，则其差额部分即为转入Ｂ基金

时的优惠申购费率；反之，则转入Ｂ基金时的申购费率优惠至０。
第二，任意收费模式基金Ａ转入后端收费基金Ｂ（Ａ→Ｂ）
Ａ基金持有到后端申购费率为０的年限，即视为转入Ｂ基金的已持有期。 例如，任意收费模式华夏债券

转入华夏大盘精选后收费，转入时即视为已持有华夏大盘精选满５年。
②申购赎回费为零的基金（目前为华夏现金增利）与申购赎回费大于零的基金之间的转换
第一，其他基金转入华夏现金增利
因华夏现金增利申购费和赎回费为０，转换时等同于正常申购。
第二，华夏现金增利转入其他基金前端收费
优惠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０．２５％＊华夏现金增利基金的持有时间（单位为年），最低为０。
第三，华夏现金增利转入其他基金后端收费
在计算转入基金的持有年限时，其持有期从买入华夏现金增利基金的时间开始计算。 为处理申（认）

购时间不同的多笔华夏现金增利的转出，对华夏现金增利基金的持有时间的确定有特殊规定，即每当有
华夏现金增利基金新增份额时，均调整持有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调整后的持有时间＝原持有时间＊原份额／（原份额＋新增份额）
４、基金管理人可以在遵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条件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报

中国证监会并给予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８日发布公告，对基金网上交易前端认购、申购费率实行优惠。 前

端收费模式优惠费率不按金额分档，统一为认购金额或申购金额的０．６％。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４日发布公告，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２０日对旗下部分开放式基

金的销售费率实行优惠。
５、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在招

募说明书中列示。 如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３个工作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等；
２、对“四、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的“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新增了“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信息；
４、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代销机构的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说明了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

日至３月２０日对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费率实行优惠；
５、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部分；
６、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７、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

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基金管理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证监基金字［２００４］７９号文批准公开发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正式生

效。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
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１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